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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林业局关于 

下达 2021 年度林地定额的通知 
 

各设区市林业局，平潭综合实验区资源生态局： 

根据《国家林草局关于做好近期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有关工

作和下达 2021 年度林地定额的通知》（林资发〔2021〕22 号）

精神，现将国家下达我省的 2021 年度林地定额，分解下达给你

们，并对林地定额使用管理提出如下要求，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延续原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管理要求。新一轮林地保护

利用规划批准前，要延续原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有关林地保护管

理要求，待新的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批准后，再按照新的规定执

行。 

福建省林业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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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统筹安排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定额。2021 年国家下达我

省林地定额比 2020 年有较大幅度下降，各地要结合建设项目实

际情况，对定额进行科学合理分配，对省以上重点、“五个一

批”、基础设施、民生项目等予以优先保障，对城镇建设项目合

理调控，对工矿开发和经营性项目从严控制。同时，对福州新

区、福建自贸试验区等在分解和使用定额方面要予以倾斜支持。 

三、严格执行林地定额管理制度。不得超定额审核同意建

设项目使用林地，定额不足时应提前谋划，按规定提请使用省

局调剂定额。同时，要把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定额执行情况作为

地方各级政府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考核的重要内容。 

四、建立林地审批和定额管理台账。不得搞“体外循环”，

即不得在“福建省林业网上行政审批系统”之外申报和审批建

设项目使用林地。 

 

附件：2021 年度下达林地定额分解表 

 

 

 

福建省林业局 

2021年 3月 31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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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度下达林地定额分解表 
                                            单位:公顷 

设区市 2021年度下达林地定额 

全省总计 5430 

南平市 815 

三明市 815 

龙岩市 733 

漳州市 450 

厦门市 122 

泉州市 652 

莆田市 244 

福州市 570 

宁德市 407 

平潭综合实验区 82 

省局调剂（用于保障重点项目

需求) 
540 

备注：按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下达我省 2021 年度林地定额,扣

除省局预留的 10%后，参照《福建省林地保护利用规划（2010—2020

年）》相应的份额进行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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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林业局办公室 2021年 4月 1日印发 


